
附件2： 

 

上海市科普示范社区（街道、镇）标准（二） 

 

本标准适用范围：嘉定区、奉贤区、松江区、金山区、青浦区及

崇明县等所辖各街道、镇。 

科普示范社区（街道、镇），是指通过科普工作内容、机制、组

织、载体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使社区公众科学素质和创新意识提升

明显，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结合紧密，科普工作成效显著，并能起到

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的社区（街道、镇）。 

一、基本条件 

1、建立领导责任制。明确领导班子和分管领导在科普工作中的

责任，并形成书面文件，按各自责任实施对科普工作的领导。 

2、保障科普投入。科普经费列入年度经费预算，并逐年增加。

科普投入要高于“十五”期间水平、并高于所在区县平均水平。 

3、健全科普组织。街道（镇）、居（村）委会建立科普工作网络；

组建科技工作者、农艺师、科普作者、教师、大众传媒编创人员及普

通居民等组成的科普志愿者队伍，每年为社区服务次数不低于20次。 

4、完善基础设施。街道（镇）建有科普活动中心，使用面积不

少于1000平方米；居（村）委会建有科普活动室。街道（镇）和居（村）

委会建有两级图书室，科普（技）类书籍、报刊和影视读物数量占图

书总量的比例不低于10％。街道（镇）、居（村）委会建有两级科普

宣传画廊，内容每月更新。 

5、开展各类活动。认真完成市、区（县）布置的各类科普活动，

科技周（节）等重大科普活动工作成绩名列前茅；每年开展若干次群

众性主题科普活动，参与率达到50％。 

二、创建要求 

6、内容。努力推进科学普及与创新文化建设的结合，加强对科

研成果、重大科技引领工程等的普及宣传；科普内容丰富，向科学生

活、健康生活、数字生活、绿色生活、科技兴农、公共安全、节约型

社会、创新型国家、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多方面拓展。 



7、机制。社区建立产学研社结合推广科技应用型成果的新模式：

社区与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结对，提升社区科普活动的层次和水平；

在社区普及推广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成果，社区科技应用型成

果推广率达到一定比例；在社区（镇）所属企业普及推广先进科技成

果，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支持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服务社在社区开

展服务活动，并做好保障工作。 

8、组织。充分挖掘本社区科普资源，广泛利用全社会科普资源，

并实现两者的有效整合，形成以居民为主体、社区为基础、产学研为

依托、社会积极支持的社区科普新格局。 

9、手段。积极探索和运用体现互动性的各种先进科普形式和手

段，提高科普的公众参与度，提升科普实际效果。 

三、示范效果 

10、市民科学素质显著提高。社区（街道、镇）居民的科学素质

高于所在区县的平均水平；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居民中

不断弘扬，社区内全年无重大封建迷信、伪科学活动发生。 

11、产学研社结合取得成效。社区（镇）经济实力在所在区县位

居前列，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社区科普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依托作用；一

批科技成果进入社区，促进了社区内“知科技、学科技、用科技”氛围

的逐渐形成。 

12、科普活动体现自身特点。科普活动贴近市民生活、贴近社会

热点、贴近文化建设，成为推动社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某一方面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并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 

13、科普管理水平得到提升。社区科普工作的管理水平在所在区县处

于领先地位，某一方面达到全市先进水平。 


